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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届会议 

2012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11 日，维也纳 
 
 
 

  《裂变材料禁产条约》专家会外活动 
 
 

  澳大利亚和日本提交的工作文件 
 
 

1. 在 2010 年审议大会通过的结论和后续行动建议中核裁军部分，不扩散核武

器条约缔约国重申，“迫切需要通过谈判缔结一项非歧视性、多边和可进行国际

有效核查的条约，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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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条约缔约国还商定，在同样的结论和建议的行动 15 中，“裁军谈判会议应在

一个商定、全面和均衡的工作方案范围内，根据1995年特别协调员报告(CD/1299)

和其中所列的任务，立即开始关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

材料条约的谈判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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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为了支持条约缔约国这项长期呼吁
3
 和鼓励行动 15 的实施，2011 年澳大利

亚和日本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间隙期间主办了三个专家会外活动，讨论拟议的

关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(通常称为《裂变材

料禁产条约》)的各个方面。 

4. 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 2011 年届会第一和第二期会议期间，分为 9 个半日

会议举行的三次会外活动，为裁军谈判会议缔约国和观察员国的代表团及其来自

各国首都的专家提供了就拟议条约的有关议题、尤其是就定义和核证问题交流意

见的机会。 

__________________ 

 
1
 NPT/CONF.2010/50 (Vol.I)，第一部分，“结论和后续行动建议”，第一节 E小节。 

 
2
 同上。 

 
3
 见 NPT/CONF.1995/32(Part I and Corr.2)，附件，第 3号决定，第 4(b)段，见 NPT/CONF.2000/28 

(Part I and II)，第一部分，题为“第六条和序言部分第八至第十二段”的一节，第 15:3 段。 



NPT/CONF.2015/PC.I/WP.8  
 

12-27599 (C)2 
 

5. 讨论由瑞士的布鲁诺·佩洛特主持，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

代表参加了讨论，裁军事务厅和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也派代表参加了会外活动。 

6. 这些会外活动的报告已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文件(2011年 3月 14日 CD/1906

号、2011 年 5 月 27 日 CD/1909 号、2011 年 9 月 2 日 CD/1917 号和 2011 年 9 月

12 日 CD/1919 号文件)以 6 种联合国正式语文分发。澳大利亚和日本相信，这些

报告会继续成为条约缔约国的有用资源。 

 


